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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2日召开了第十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阮澍先生

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4）。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阮澍

先生。

近日，公司根据上述决议，办理完成了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湖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最新《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阮澍。

换发的最新《营业执照》证载信息如下：

1、名称：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07016110B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住所：湖北武穴市江堤路1号

5、法定代表人：阮澍

6、注册资本：叁亿肆仟陆佰玖拾玖万伍仟零叁拾玖圆整

7、成立日期：1993年05月28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大容量注射剂（玻瓶、软袋）、原料药（核黄素磷酸钠、维生素

B2、恩替卡韦、阿托伐他汀钙、盐酸坦洛新、利奈唑胺、替加环素、依普利酮、甲磺酸帕珠沙

星、硫酸氢氯吡格雷、替硝唑）、片剂、颗粒剂、凝胶剂、乳膏剂；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饲料

添加剂的生产、销售；桶装纯净水生产、销售；内部职工食堂（不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不

含生食海产品）； 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 （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企业经营的货物及技

术）；生产直接接触药品内包装材料（多层共挤输液用袋）；单一饲料的生产、销售；工业盐

的生产与销售。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202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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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7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的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并确

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 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290.00万元

（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的协定存款产品，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

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规定额度、 期限范围内行使相关投资决策权并签署文

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15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20.43元/股，应募集资金总额612,900,000.00元，减除发行

费用人民币82,268,702.3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30,631,297.68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

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21]202号]《验资报告》

验证，确认本次募集资金已到账。 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行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

1

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总部综合大

楼建设项目

61,363.36 47,063.13

2 补充流动资金 8,000.00 6,000.00

合计 69,363.36 53,063.13

三、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有效控制风险并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的前提下，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谋取

较好的投资回报，增加公司收益。

（二）额度及期限

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

29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

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三）购买产品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有保本约定的协定存款产品。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

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四）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五）资金来源

公司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六）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规定额度、 期限范围内行使相关投资决策权并签署文

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并建立投资台账。

（七）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披露公司现

金管理的具体情况，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八）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优先用于补足募投项目投

资金额不足部分以及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并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

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

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同时，对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

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回报。

五、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本次现金管理是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协定存款产品，但金融市

场会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公司虽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不

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1、为控制投资风险，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仅购买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

协定存款产品，并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购买协定存款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

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公司定期将投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公司将依据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披露现金管理进展情况。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投入的情况。

六、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意见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的决策程序和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 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并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降低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和投

资者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已按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同意《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12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上述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

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1、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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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年5月17日（星期一）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1

年5月14日以电话、口头通知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

事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德林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已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

度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我们同意《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与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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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年5月17日（星期一）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1

年5月14日以电话、口头通知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

事7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夏厚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并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使用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29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协定存款产品，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与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283� � �证券简称：赛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5

债券代码：110800 � �债券简称：赛腾定转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吴南路4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5,825,7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61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孙丰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董事

会秘书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苏州赛腾精

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24,533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24,533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24,533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24,533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24,533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0,633 99.4582 29,800 0.541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24,533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24,533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24,533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5,499,233 99.9781 1,200 0.0219 0 0.0000

6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5,470,633 99.4582 29,800 0.5418 0 0.0000

7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5,499,233 99.9781 1,200 0.0219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499,233 99.9781 1,200 0.021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3、本次会议的议案6为关联议案，关联股东孙丰、曾慧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张小龙、陈倩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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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于2021年5月13日、

2021年5月14日、2021年5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5月13日、2021年5月14日、2021年5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及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

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未发现公司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1年5月13日、2021年5月14日、2021年5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有关信息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目前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相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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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5月17日收到董事赵兰

平先生、赵普先生的辞职报告。 因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赵兰平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职务，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辞去以上职务后，赵兰平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因工作调动，赵普先

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

去以上职务后，赵普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赵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赵兰平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3,2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14%。 其中通过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未解除限售股份36,597股。

上述股份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应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进行

管理。 赵兰平先生、赵普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

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赵兰平先生、赵普先生在任职董事期间的勤勉尽责和为公司发展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561� � � � � � � �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号：2021—024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1年5月17日收到监事张燕

女士的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动，张燕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该辞职报

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去以上职务后，张燕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张燕女士持有公司股票2000股。 上述股份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应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进行

管理。 张燕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

常运作，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尽快完成监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监事会对张燕女士在任职监事期间的勤勉尽责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306� � � �证券简称：华懋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52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KINGSWAY� � INTERNATIONAL� � LIMITED （金威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威国际” ）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2020年11月6日，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懋科技” 或“公司” ）披露了《华

懋科技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金威国际因

自身资金需求，拟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合计减持其持有公司

股份不超过18,524,412股，即不超过华懋科技总股本的6%。 其中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任意连续

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087,402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交易日后的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174,804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

2021年5月17日，公司收到持有5%以上股东金威国际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于2021年5月6

日至2021年5月14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持有的公司2,127,400股股份， 占公司

总股本的0.69%。 本次减持前，金威国际持有公司股份17,209,8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7%；本次减持后，金

威国际持有公司股份15,082,4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减持情况具体

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KINGSWAY� � INTERNATIONAL� � LIMITED（金威国际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公司（境外法人）

住所：英属维尔京群岛托托拉路德镇威汉姆I小岛德卡斯特罗道24号阿卡拉大厦

负责人：赖敏聪

注册资本：80.069万美元

登记证号：61750

成立日期：1992年5月4日

主要股东情况：赖方静静女士、赖敏聪先生、王雅筠女士合计持有金威国际股份的比例为61.03%，其中赖

敏聪持股比例19.82%；赖方静静持股比例18.73%；王雅筠持股比例22.48%。

备注：赖敏聪和赖方静静系夫妻关系，王雅筠系其儿媳。

（二）减持时间及方式、减持数量及减持前后持有的股数及比例

金威国际于2021年5月6日至2021年5月14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

公司2,127,4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69%。

本次减持前，金威国际持有公司股份17,209,8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7%；本次减持后，金威国际持有

公司股份15,082,4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本次权益变动后，金威国际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金威国际编制了《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股票代码：6033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华懋科技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懋科技

股票代码：603306

信息披露义务人：KINGSWAY� � INTERNATIONAL� � LIMITED（金威国际有限公司）

住所：英属维尔京群岛托托拉路德镇威汉姆I小岛德卡斯特罗道24号阿卡拉大厦

通讯地址：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苏山路69号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1年5月17日

声 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 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的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单位或

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六、本报告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公司、上市公司、华懋科技 指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金威国际 指 KINGSWAY�INTERNATIONAL�LIMITED（金威国际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金威国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华懋科技股票之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KINGSWAY� � INTERNATIONAL� � LIMITED�（金威国际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境外法人）

主要负责人：赖敏聪

注册资本：80.069万美元

注册地址：Akara� Building� 24,De� CastroStreet,Wickhams� Cay� I,Road� Town,Tortola（英属维尔

京群岛托托拉路德镇威汉姆I小岛德卡斯特罗道24号阿卡拉大厦）

营业执照注册号：61750

宗旨和业务范围：商业公司

成立日期：1992年5月4日

通讯地址：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苏山路69号

通讯方式：0592-7795188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股东的基本情况：赖方静静女士、赖敏聪先生、王雅筠女士合计持有金威国际股份的

比例为61.03%，其中赖敏聪持股比例19.82%；赖方静静持股比例18.73%；王雅筠持股比例22.48%。

备注：赖敏聪和赖方静静系夫妻关系，王雅筠系其儿媳。

二、信息披露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赖敏聪，男，中国台湾籍，身份信息号码为：N10016****，持有中国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住所为台北

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未在公司任职。

赖方静静，女，中国台湾籍，身份信息号码为：A20027****，住所为台北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未在公司任职。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金威国际基于其自身财务安排的需要。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内股份变动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存在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

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系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华懋科

技流通股合计2,127,400股，达到华懋科技总股本的0.69%。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情况变动将如下表所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金威国际 17,209,860 5.57 15,082,460 4.89

本次减持后，金威国际持有华懋科技15,082,460股，占华懋科技总股本比例4.89%，金威国际不再为华懋

科技持股5%以上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权益变动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

质押、冻结等。

三、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于2020年12月14日披露的 《华懋 （厦门）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金威国际以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华懋科技15,438,000股股份，占华懋科技总股本的5%。 前述权

益变动完成后，金威国际持有华懋科技股票总数由32,647,860股变更为17,209,860股，占华懋科技总股本比

例由10.57%变更为5.57%。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卖出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具体情况如下：

1、2020年11月17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6,174,8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2%。 详见上市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

2、2020年12月2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完成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合计减持15,438,000股上市公司股份，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 详见上市公司《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

3、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卖出华懋科技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价格区间（元/股）

金威国际

集中竞价 2021/5/6 930,000 0.30 23.56~24.24

集中竞价 2021/5/7 50,000 0.02 23.65

集中竞价 2021/5/10 100,000 0.03 23.88~23.96

集中竞价 2021/5/11 90,000 0.03 23.70

集中竞价 2021/5/12 150,000 0.05 23.69~23.81

集中竞价 2021/5/13 417,400 0.13 23.76~23.86

集中竞价 2021/5/14 390,000 0.13 23.63~23.77

合计 2,127,400 0.69

第五节 其它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

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信息披露人之法定代表人）：

赖敏聪

2021年5月17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登记证；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592-7795188 传真 0592-7797210

联系人 肖剑波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福建省厦门市

股票简称 华懋科技 股票代码 60330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KINGSWAY�INTERNATIONAL��LIMITED

（金威国际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联系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苏山路69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 17,209,860股

持股比例：5.57%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 15,082,460股

持股比例： 4.89%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时间： 2021/5/6-2021/5/14

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否□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

金威国际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签名）：

赖敏聪

2021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5177� � � � � � � � �证券简称：东亚药业 公告编号：2021-021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左氧氟沙星中间体及原料药通过日本GMP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亚药业” ）及子公司江西善渊药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善渊” ）于2021年1月12日分别接受了日本PMDA（日本独

立行政法人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的GMP书面检查，检查范围涵盖左氧氟沙星中间体

及原料药的质量、生产、设备设施、实验室控制、物料等体系。 近日，东亚药业及江西善渊分

别收到了PMDA签发的《医药品符合性调查结果通知书》，确认东亚药业的左氧氟沙星原

料药及江西善渊的左氧氟沙星中间体通过日本的GMP认证。

一、 证书基本信息

1、江西善渊

产品名称

一般名

销售名 左氧氟沙星静脉注射剂500mg�“HK”

申请人名称 光制药株式会社

变更申请日期 2020年12月23日，变更申请

符合性检查申请日期 2021年1月12日

检查的生产工厂的名称 江西善渊药业有限公司

检查的生产工厂的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工业园生态化工区

生产商的姓名（如果是法人的话，填名称以及代表者的姓名） 江西善渊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商地址（如果是法人的话，填主要办公室的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工业园生态化工区

生产商的许可类别或外国制造业者的认定类别

医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的质量，有效性和安全性审查确保符合日本药事法施行规则第

36条第一项第4号

生产商的许可号或外国制造业者的认定号以及年月日

AG10500748

2020年9月2日

检查结果

根据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药事法第14条第7项的规定，判断符合性检查的结果没有

问题。

备注

受理号：5130308000850

原料药【左氧氟沙星半水合物】中间体（MF登入号：302MF10141）的符合性检

查。

2、东亚药业

产品名称

一般名

销售名 左氧氟沙星静脉注射剂500mg�“HK”

申请人名称 光制药株式会社

变更申请日期 2020年12月23日，变更申请

符合性检查申请日期 2021年1月12日

检查的生产工厂的名称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检查的生产工厂的地址 浙江省三门县浦坝港镇沿海工业城

生产商的姓名（如果是法人的话，填名称以及代表者的姓名）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商地址（如果是法人的话，填主要办公室的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总商会大厦23楼

生产商的许可类别或外国制造业者的认定类别

医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的质量，有效性和安全性审查确保符合日本药事法施行

规则第36条第一项第4号

生产商的许可号或外国制造业者的认定号以及年月日

AG10500591

2016年7月15日

检查结果

根据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药事法第14条第7项的规定，判断符合性检查的结

果没有问题。

备注

系统受理号：5130308000851

原料药【左氧氟沙星半水合物】（MF登入号：302MF10141）的符合性检查。

二、涉及生产线产能及主要产品情况

序号 生产线名称 主体 产能 主要产品

1 左氧氟沙星中间体生产线 江西善渊 500吨环合酯、300吨羧酸 环合酯

2 左氧氟沙星原料药生产线 东亚药业 300吨注 左氧氟沙星原料药

注：公司左氧氟沙星、盐酸左氧氟沙星、氧氟沙星原料药为共用生产线，因此产能在此

合并统计。

三、主要产品的市场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功能主治 市场情况

1 左氧氟沙星原料药

喹诺酮类抗菌药物，抗菌谱广、抗菌作用

较强。可用于治疗轻、中度呼吸系统、泌尿

系统、消化系统、皮肤软组织以及口腔科、

耳鼻喉科、眼科、皮肤科等感染，应用范围

广。

喹诺酮类产品主要就是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和那氟沙星三个

品种；喹诺酮类抗菌药物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抗菌药，通过抑制

DNA螺旋酶作用，阻碍DNA合成而导致细菌死亡，对细菌的选

择性较高，药效优越，对人的安全性较强，是目前临床广泛应用

的抗菌药物之一。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严格遵照中国药品GMP规范以及日本、 韩国、 欧盟等国家和地区药品规范和理

念，建立了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并严格贯彻执行，生产标准操作规程文件涵盖了生产、物料、

设备设施、检验、包装标签、质量保证等各个环节。 此次认证通过既是对公司质量管理体系

有效运行的肯定，也是公司始终严格全程贯彻执行国际先进GMP规范的结果。

根据statista统计，目前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大约1.2万亿美元，日本的年销售额也达到

10万亿日元，约950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药品消费市场国，此次通过日本GMP认证，标志

着公司左氧氟沙星原料药产品获得了在日本销售的准入资格，将对公司拓展日本医药市场

带来积极的影响。公司通过PMDA的GMP认证，也可以促进公司左氧氟沙星原料药及中间

体在其他海外市场的销售。

由于医药行业的特点，药品的生产销售容易受到海外市场政策环境变化、汇率波动等

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891�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2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股东烟台和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6日披露了《烟台中宠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130）。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烟台和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正投资” ）计划以集中竞

价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787,018股。

近日公司收到和正投资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截至2021年5月15

日，上述减持计划已经期限届满。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和正投资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11月19日至

2021年5月15日

60.26 1,441,500 0.74

合计 1,441,500 0.74

和正投资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其本次减持的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

份 （含该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后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减持价格区间为

51.05元/股至63.58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和正投资

合计持有股数 34,969,563 17.83 33,528,063 17.1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4,969,563 17.83 33,528,063 17.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1：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2：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17,373,312股，于2020年10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总股本由178,701,820股增加至196,075,132股。 具体内容详见《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二、其他相关情况

1、和正投资本次减持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

定。

2、和正投资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和正投资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承诺一致，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三、备查文件

和正投资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